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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確認會議紀要  
(立法會CB(1)1726/
11-12號文件 

——2011年 12月 20日會議的

紀要 ) 
 
  2011年12月20日會議的紀要獲確認通過。  
 

 
I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立法會CB(1)1770/
11-12(01)號文件 
 

——因應 2012年 4月 24日會

議席上所作討論而須採

取的跟進行動一覽表  
 

立法會CB(1)1770/ 
11-12(02)號文件  

——政府當局對先前會議提

出的跟進問題的回應  
 

立法會CB(1)1770 /
11-12(03)號文件  

——政府當局提供有關其他

建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

修正案的文件  
 

立法會CB(1)1770/ 
11-12(04)號文件  

——何俊仁議員提出的委員

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擬稿

 
立法會CB(1)1770/ 
11-12(05)號文件  

——湯家驊議員提出的委員

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擬稿

 
立法會CB(1)1806/ 
11-12(01)號文件  
 

——政府當局就何俊仁議員

及湯家驊議員提出的委

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所

作的回應  
 

立法會CB(1)1806/ 
11-12(02)號文件  

——政府當局提出的整套委

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立法會CB(1)1573/ 
11-12(03)號文件  

——政府當局提出的委員會

審議階段修正案擬稿  
 

立法會CB(3)885/ 
09-10號文件  
 


 

條例草案  

立法會CB(1)1357/ 
11-12(01)號文件  

法 律 事 務 部 擬 備 的 條

例草案標明修訂文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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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

載於附錄 )。  
 
委員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3. 何俊仁議員向委員簡介他提出的委員會審

議階段修正案 (下稱 "修正案 ")擬稿的理據 (詳情載於

立法會CB(1)1770/11-12(04)號文件 )。他提出的修正

案訂明在條例草案中新增一項 "日落條款 "，使有關

豁免法定團體使其不受日後獲制定通過的《競爭條

例》規管的第 3、 4及 5條在施行 3年後便終止有效。  
 
4. 湯家驊議員向委員簡介，他提出修正案擬

稿，訂明刪除在第 2條中有關 "法定團體 "的定義，以

及第 3、 4及 5條 (立法會 CB(1)1770/11-12(05)號 文

件 )。他解釋，當局選擇廣泛豁免全部法定團體 (5
個法定團體除外 )使其不受日後獲制定通過的《競爭

條例》規管，而非賦予競爭事務委員會 (下稱 "競委

會 ")及／或立法會靈活性，按個別法定團體的情況

給予豁免，實有違法治精神，因此，此做法既不合

理亦不可接受。  
 

5. 不過，林健鋒議員表示支持豁免法定團體

(例如有鑒於貿易發展局 (下稱 "貿發局 ")為商界提供

有用的服務，應豁免貿發局 )，並請委員注意，部分

反對豁免貿發局的業務實體其實是貿發局的競爭

對手；假若貿發局不獲豁免，其競爭對手便可從中

大大獲益。劉健儀議員認為，為回應有關關注，政

府當局應承諾在某段指定時間 (例如 3至 5年 )後，就

豁免法定團體使其不受日後獲制定通過的《競爭條

例》規管此一安排進行全面檢討。此舉可確保豁免

安排合理及能達致其目的，以及在適當的情況下，

可在豁免名單中剔除／增加任何法定團體。她促請

政府當局及早就她的建議作出回應，以便委員考慮

是否支持何俊仁議員和湯家驊議員提出的上述修

正案。  
 
6. 葉劉儀議員補充，她將會提出修正案，訂

明向不從事任何經濟活動的法定團體提供豁免，並

確保不單是貿發局不獲豁免，一直與私營機構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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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顧問服務方面進行競爭的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也

不獲豁免。  
 
7. 葉劉淑儀議員亦表示有意動議修正案，修

正有關簡稱及生效日期的第 1條，以確保日後獲制

定通過的《競爭條例》只會在競委會發出指引及該

等指引經立法會以議決程序的方式通過後才開始

實施，從而釋除中小型企業對條例草案無清楚界定

"市場 "及 "相當程度的市場權勢 "的顧慮。  
 
政府當局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助理法律顧

問 2 
 

8. 政府當局向委員簡介當局就條例草案提出

的 其 他 修 正 案 ( 立 法 會 CB(1)1770/11-12(03) 號 文

件 )。主席請助理法律顧問 2審閱當局提出的所有進

一步擬議修正案 (包括在是次會議上提出的修正

案 )，以確保該等修正案的中英文文本一致。  
 
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  
 

9.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採取下列行動

  
 
 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a) 提供政府當局將會就條例草案提出的整套

修正案，包括在是次會議席上提出的修正

案；  
 
 豁免安排  
 

(b) 就劉健儀議員的下述建議作出回應：承諾

在某段指定時間後，就法定團體豁免受獲

制定通過的條例規管此一安排進行全面檢

討，以確保豁免安排合理及能達致其目

的，以及在適當的情況下在豁免清單中剔

除／增加任何法定團體；  
 
 行為守則  

 
(c) 就林健鋒議員的下述建議作出回應：把合

併守則現時採用的準則應用於行為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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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修訂相關條文如下    
 

(i) 修訂第 6(1)條，以使用合併守則所採用

的的準則 (即 "具有或相當可能具有大

幅減弱在香港的競爭的效果 ")來決定

任何協議、經協調做法及決定應否在

第一行為守則下予以禁止；及  
 
(ii) 修訂條例草案附表 1第 1條，使合併守

則現時採用的豁除準則 (即 "如某合併

所產生或可能產生的經濟效率，超過

減弱在香港的競爭所引致的不良效

果 "(條例草案附表 7第 8(1)條 ))適用於

行為守則；  
 

草擬事宜  
 
第 106條  
 
(d) 改善立法會CB(1)1770/11-12(03)號文件中

新 訂 的 第 106(b) 條 的 中 文 本 的 草 擬 方

式，以避免使用括號，以及更清晰反映英

文文本中 "any of the causes of action"此一

短語的意思；  
 
第 117條及其他相關／類似條文  
  
(e) 修訂立法會CB(1)1770/11-12(03)號文件中

就第 117(1)條 (及其他類似情況條文 )提出

的擬議修正案的中文本內 "或牽涉入指稱

的違反行為守則 "此一短語，以更準確反映

其英文本 "alleged involvement"的意思；  
 
第 141(1)(f)條  
 
(f) 把立法會 CB(1)1770/11-12(03)號文件中就

第 141(1)(f)條提出的擬議修正案中 "實則

上 "此一短語修訂為 "實質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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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53A(2)條  
 

(g) 修訂立法會CB(1)1770/11-12(03)號文件中

擬議新訂的第 153A(2)條的英文本第 2行中

"interlocutory order"此一短語；及  
 
附表 1第6(1)條  
 
(h) 改善立法會CB(1)1770/11-12(03)號文件中

條例草案附表 1擬議新訂的第 6(1)條的中

文本的草擬方式，以澄清以下一點：第二

行為守則只是不適用於在某營業期內營業

額不超過 $40,000,000的業務實體從事的行

為，而不是該業務實體在任何期間從事的

任何行為。  
 

立法時間表及取消會議  
 

 
 
秘書  
 

10. 法案委員會完成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法

案委員會同意政府當局提出在 2012年 5月 30日的立

法會會議上恢復條例草案二讀辯論的建議，以及在

2012年 5月 18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匯報其商議工

作。主席提醒委員就動議修正案作出預告的限期為

2012年 5月 21日。  
 
11. 由於法案委員會已完成條例草案的審議工

作，委員同意取消較早時編訂於下列日期舉行的會議  
 
 

(a) 2012年 5月 15日下午 4時30分；  
 
(b) 2012年 5月 22日下午 4時30分；  
 
(c) 2012年 5月 29日下午 4時30分；  
 
(d) 2012年 6月 5日下午 4時 30分；  
 
(e) 2012年 6月 12日下午 4時30分；及  
 
(f) 2012年 6月 19日下午 4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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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其他事項  
 
12.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5時 5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2年 9月 28日  
 



附錄 

 
《競爭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三十八次會議過程  
 

日期： 2012年 5月 8日 (星期二 )  
時間：下午 4時 30分  
地點：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3 

 
 

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議程項目 I   確認會議紀要  

000300 – 
000342  

主席  
 

確認 2011年 12月 20日會議的紀要  
(立法會 CB(1)1726/11-12號文件 )  
 

 

議程項目 II  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討論何俊仁議員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擬稿 (立法會 CB(1)1770/11-12(04)號文件 )及湯
家驊議員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擬稿 (立法會 CB(1)1770/11-12(05)號文件 )  
 
000343 – 
001410  

主席 

何俊仁議員 

政府當局 

湯家驊議員 

何俊仁議員簡介他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

案(下稱"修正案")擬稿的理據(詳情載於立法會

CB(1)1770/11-12(04)號文件)。他提出的修正案

訂明在條例草案中新增一項 "日落條款 "，使有關

豁免法定團體使其不受日後獲制定通過的《競爭

條例》規管的第 3、4及 5條在施行 3年後便終止有

效。 

 

湯家驊議員簡介，他提出修正案擬稿，訂明刪除

在第 2條中有關 "法定團體 "的定義，以及第 3、 4
及 5條 (立法會 CB(1)1770/11-12(05)號文件 )。他

解釋為何提出該等修正案，理由如下    
 
(a)    當局選擇廣泛豁免全部法定團體 (5個法定

團體除外 )使其不受日後獲制定通過的《競

爭條例》規管，而非賦予競爭事務委員會 (下
稱 "競委會 ")及／或立法會靈活性，按個別

法定團體的情況給予豁免，實有違法治精

神，因此，此做法既不合理亦不可接受；  
 
(b)  條 例 草 案 將 會 授 權 行 政 長 官 會 同 行 政 會

議，如信納有異常特殊而且強而有力的公共

政策理由，支持行為守則不應適用於某些協

議或行為，可頒令豁免該等協議或行為使其

不受行為守則規管；及  
 
(c)    競委會亦會獲授權按申請，根據若干準則決

定某協議或行為是否可獲豁除或豁免受行

為守則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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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政府當局簡介其就上述的擬議修正案所作的回

應，特別是有關不接納該等修正案的理由所作的

回應。  
(於會議席上提交的立法會 CB(1)1806/11-12(01)
號文件 )  
 
何議員認為，倘若獲豁免的法定團體仍須遵守條

例草案的競爭守則所建基的競爭原則，則這些法

定團體或須受條例草案的競爭守則規管，而非受

不同的規管架構規管。  
 
政府當局作出以下回應    
 
(a)    有必要豁免法定團體，以消除法定團體從事

的若干可能屬其核心法定職能的活動會否

可能被指稱違反競爭的未知之數，從而確保

法定團體負責提供的公共服務及／或施行

的政府政策不受阻礙。儘管須顧及上述需

要，政府當局會致力確保法定團體會遵守日

後獲制定通過的《競爭條例》所建基的競爭

原則；及有需要制定條例草案，以提供調查

及制裁反競爭行為的法律規範及依據，因為

現時藉自願遵從行政指引，以遏止反競爭行

為的模式，未能有效確保私人業務實體會糾

正其反競爭行為。法定團體已受設立或組成

該法定團體的條例規管，並須依據其根據設

立或組成的條例所訂下的條件運作；及  
 
(b)   政府當局會確保，一旦法定團體被發現從事

反競爭行為，會有機制處理這些法定團體。 
 

001411– 
001929 
 

主席  
劉健儀議員  
政府當局  
 
 

劉健儀議員提述到委員就刪除豁免機制提出的

上述修正案，並認為倘若政府當局承諾在某段

指定時間 (例如 3至 5年 )後，就豁免安排進行全面

檢討，以確保豁免安排合理及能達致其目的，

以及在適當的情況下，可在豁免清單中剔除／

增加任何法定團體，便同樣可以達致委員提出

上述修正案的目的。  
 
政 府 當 局 回 應 時 表 示 ， 按 政 府 當 局 的 既 定 做

法 ， 當 局 會 不 時 檢 討 政 府 政 策 及 法 例 。 同 樣

地，只要有足夠數量的個案或有任何具爭議個

案值得當局進行有建設性而有意義的檢討，當

局便會對日後獲制定通過的《競爭條例》的效

力及有關的豁免安排進行檢討。  
 
政府當局回應劉議員及主席時，同意就劉議員

的上述建議作出回應，以便讓委員考慮是否支

持委員提出的上述修正案。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第 9(b) 段 的 要

求採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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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1930 – 
002311 
 

主席  
葉劉淑儀議員  
政府當局  
 

葉劉淑儀議員表示有意提出修正案     
 
(a) 修正有關簡稱及生效日期的第 1條，以確保

日後獲制定通過的《競爭條例》只會在競

委會發出指引及該等指引經立法會以議決

程序的方式通過後才開始實施，從而釋除

中小型企業 (下稱 "中小企 ")對條例草案無

清楚界定 "市場 "及 "相當程度的市場權勢 "
的顧慮；及  

 
(b) 訂明向不從事任何經濟活動的法定團體提

供豁免，並確保不單貿發局不獲豁免，一

直與私營機構在提供顧問服務方面進行競

爭的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也不獲豁免。  
 
政府當局作出以下回應    
 
(a)  第 1條將會訂明，日後獲制定通過的《競爭

條例》自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以憲報公

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因此，該條文已可

容許日後獲制定通過的《競爭條例》的不

同部分階段實施，從而釋除葉議員在上文

重點提述的顧慮；及  
 
(b) 《競爭條例》中有關設立競委會的相關部

分可首先實施，讓競委會在行為守則生效

前進行諮詢及擬備相關指引。  
 

 
 
 
 
 

002312 – 
002512 
 

主席  
林健鋒議員  

林健鋒議員申報利益，表明他是若干擬議獲豁

免受日後獲制定通過的《競爭條例》規管的法

定團體 (包括貿發局 )的成員。鑒於貿發局為商界

提供有用的服務及協助中小企開拓在香港及海

外地區的貿易機會，他表示支持豁免貿發局。他

認為，由於部分反對豁免貿發局的業務實體其

實 是 貿 發 局 的 競 爭 對 手 ( 假 若 貿 發 局 不 獲 豁

免，其競爭對手便可從中大大獲益 )，委員應審

慎行事，以平衡各方利益。  
 

 

002513 – 
002600 
 

主席  主席請委員注意下列日期    
 
(a)   2012年 5月 30日：恢復條例草案二讀辯論的

擬議日期 (立法會會議日期 )；  
 
(b)   2012年 5月 18日：法案委員會提交書面報告

的日期 (內務委員會會議日期 )；及  
 
(c)   2012年 5月 21日：就條例草案提出修正案的

預告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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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討論政府當局就先前會議提出的跟進問題所作的回應  
(立法會 CB(1)1770/11-12(02)號文件 )  
002601 – 
003355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簡介本身就先前會議提出的跟進問題

所作的回應。  
(立法會 CB(1)1770/11-12(02)號文件 )  
 

 

003356 – 
003947  

主席 

林健鋒議員 

政府當局 

 

林健鋒議員認同政府當局的意見，認為第 6(2)
條載述的例子並非必需，而原來的第 6(2)條亦應

予以刪除，且無須以其他條文替代。他提出下列

意見   
 
(a) 鑒於低額模式安排及告誡通知機制將不適

用於嚴重反競爭行為，當局應修訂第 6(1)
條，以使用合併守則所採用的準則 (即 "具有

或相當可能具有大幅減弱在香港的競爭的

效果 ")來決定任何協議、經協調做法及決定

應否在第一行為守則下予以禁止；及  
 
 
(b) 條例草案附表 1第 1條應作修訂，使合併守則

現時採用的豁除準則 (即 "如某合併所產生

或可能產生的經濟效率，超過減弱在香港的

競爭所引致的不良效果 "(條例草案附表 7第
8(1)條 ))適用於行為守則。  

 
政府當局認為，由於合併守則及行為守則其實

是用於處理不同事宜，上述修訂條例草案第 6(1)
條及附表 1第 1條的建議並不可取，故此不宜採

納有關建議。倘若條例草案的行為守則以英國

及歐洲聯盟 ("歐盟 ")的合併法而非競爭法的相

應條文為藍本，競爭事務審裁處 ("審裁處 ")審理

競爭個案及作出判決時，在參考海外案例及經

驗方面或會遇到困難。  
 
林議員指出，相較於英國及歐盟這些大國，香

港只是一個小城市，當地的情況與香港截然不

同，他因而質疑，待《競爭條例》通過後，執

法時是否應該參考英國及歐盟的案例。  
 

 

  政府當局強調，日後獲制定通過的《競爭條例》

屬於嶄新的法例，當局實有需要參考上述司法

管轄區的案例及經驗，因為它們在處理反競爭

協議及行為方面具有良好往績。不過，政府當

局同意考慮和回應林議員的上述建議。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第 9(c) 段 的 要

求採取行動  
 

審議關於進一步擬議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的政府當局文件 
(在會議席上提交的立法會 CB(1)1770/11-12(03)號文件 ) 

 

003948 – 
004617 

主席  
政府當局  

審議就條例草案第 2、3及 7部提出的進一步擬議

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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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助理法律顧問 2 
湯家驊議員  

委員察悉，條例草案第 1、 4、 5及 6部並無進一

步的擬議修正案。  
 

 

  政 府 當 局 回 應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2 及 湯 家 驊 議 員

時，答允改善新訂的第 106(b)條的中文本的草擬

方式，以避免使用括號，以及更清晰反映英文

本中 "any of the causes of action"此一短語的意

思。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第 9(d) 段 的 要

求採取行動  
 

004618 – 
005137 
 

主席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 2 
 

政府當局回應助理法律顧問 2時，答允修訂就第

117(1)條 (及其他情況類似的條文 )提 出的擬議

修正案的中文本內 "或牽涉入指稱的違反行為

守則 "此一短語，以更準確反映其英文本 "alleged 
involvement"的意思。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第 9(e) 段 的 要

求採取行動  

005138 – 
005820 

主席  
何俊仁議員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回應何俊仁議員時，解釋第 115條所訂

的法律程序移交機制。  
 
委員察悉，條例草案第 8及 9部並無進一步的擬

議修正案。  
 

 
 

005821 – 
010038 

主席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 2 
 

審議就條例草案第 10部提出的進一步修正案  
 
政 府 當 局 回 應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2 時 ， 答 允 把 第

141(1)(f)條的擬議修正案中 "實則上 "此一短語

修訂為 "實質上 "。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第 9(f) 段 的 要

求採取行動  

010039 – 
010412 

主席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 2 
 

政府當局回應助理法律顧問 2時，答允修訂擬議

新 訂 的 第 153A(2) 條 的 英 文 本 第 2 行 中

"interlocutory order"此一短語；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第 9(g) 段 的 要

求採取行動  
 

010413 – 
010520 

主席  
政府當局  
 

審議就條例草案第 11及 12部提出的進一步擬議

修正案  
 

 

010521 – 
011020 

主席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 2 
 

審議就條例草案附表 1提出的進一步擬議修正

案  
 
助理法律顧問 2就條例草案附表 1的擬議新訂第

6(1)條提出下列意見    
 
(a) 新訂的第 6(1)條本身未有說明營業期如何

計算，必須連同新訂的第 6(3)及 6(4)條一併

閱讀方能明白。政府當局可考慮參考擬議新

訂的第 5(1)條來修訂新訂的第 6(1)條；及  
 
(b) 在新訂的第 6(1)條的中文文本中， "第二行

為守則不適用於該業務實體從事的行為 "此
一短語或會令人誤以為第二行為守則不適

用於有關的業務實體在任何期間從事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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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何行為，而非只是不適用於在某營業期內營

業額不超過 4,000萬元的業務實體從事的行

為。  
 
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    
 
(a) 認為無須作出上文 (a)項所述的擬議修訂，

因 為 只 要 一 併 閱 讀 新 訂 的 第 6(1)、 6(3)及
6(4)條，便能清楚知道營業期如何計算；及  

 

 

  (b) 答允改善擬議新訂的第 6(1)條的中文本的

草擬方式，以澄清以下一點：第二行為守則

只是不適用於在某營業期內營業額不超過

4,000萬元的業務實體從事的行為，而不是

該業務實體在任何期間從事的任何行為。  
 
委員察悉，條例草案附表 2並無進一步的擬議修

正案。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第 9(h) 段 的 要

求採取行動  
 

011021 – 
011522 

主席  
政府當局  
湯家驊議員  
秘書  

審議就條例草案附表 3、 5、 7及 8提出的進一步

擬議修正案  
 
委員察悉，條例草案附表 4、 6及 9並無進一步的

擬議修正案。  
 

 

  主席請助理法律顧問 2審閱所有的進一步擬議

修正案，並請政府當局注意他認為必須新增的

進一步修正案，以確保中、英文文本一致。  
 

助理法律顧問 2
須按第 8段的要

求採取行動  
 

  政府當局回應湯家驊議員及主席時，答允提供

政府當局將會就條例草案提出的整套修正案，

包括在是次會議席上提出的修正案。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第 9(a) 段 的 要

求採取行動  
 

011523 – 
011834 

主席  
湯家驊議員  
劉慧卿議員  
秘書  
政府當局  
 

立法時間表  
 
委員同意法案委員會在 2012年 5月 18日向內務

委員會匯報其商議工作。  
 
主席感謝政府當局、助理法律顧問 2及秘書不辭

勞苦，為法案委員會服務。  
 
政府當局感謝法案委員會的主席及其他委員、

助理法律顧問 2及秘書處的協助，令條例草案的

審議工作得以在立法會本屆任期內完成。  
 

 
 
秘 書 須 擬 備 向

內 務 委 員 會 提

交 的 法 案 委 員

會報告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2年 9月 28日  


